附件2

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26年，省委省政府将继续以实施民生实事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围绕群众反映强烈、关注度高的事项，谋划一批重点民生实事，推动民生工作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
二、主要内容

《关于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安排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障、困难群体救助、教育卫生、养老托育、交通出行、公共设施六个方面20项民生实事任务，涉及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等21个部门。
